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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勤工工俭俭学学学学生生爬爬塔塔吊吊讨讨薪薪
声称谁要靠近他就“自杀”，民警终将其劝下

本报9月10日讯（记者
韩笑） 9月8日11时，在济南
一工地上，一务工人员爬上30
余米高的塔吊，情绪激动，扬
言要“跳下去”。民警及时赶到
现场，将其成功劝下。

8日上午11时，在济南一工
地的塔吊上出现了一个身影，冲
着工地上的工人情绪激动地大
喊。不会是想不开要自杀吧？围
观群众赶紧报了警。接警后，大
观园派出所值班副所长亓天赋

带民警刘永功迅速出动，与此同
时，巡警一中队巡逻车也闻警而
动，相继赶到事发工地现场。

民警看到工地西北角一
座30多米高的塔吊顶端，站着
一个男子，戴着安全帽，手里
拿着一把刀子，不停地对着上
去“劝”他的人挥舞着，扬言谁
要靠近他，他就“自杀”。

面对此景，民警一方面大声
对其喊话，劝其保持冷静，有什
么问题派出所一定协助其解决，

讨回公道，千万不能冲动做傻
事；另一方面找来工地负责人，
了解相关情况。在弄清了事情原
委后，民警会同相关人员答应男
子下来后现场解决他的诉求，同
时，安排他的亲属对其进行劝
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不懈努
力，该男子终于安全下来，并向
民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原来，该男子小刘，25岁，贵
州人，是一名外地在校学生。今
年暑假期间，小刘家属介绍其在

该工地勤工俭学。9月1日，小刘
打算返校，因工资没有全部结
清，找相关负责人解决未果，于
是8日便爬上了30多米高的塔
吊。目前，事件得到圆满解决，小
刘已经拿到工资离济返校。

公安机关建议，务工人员要
与用工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保障自己合法权益，发生矛盾纠
纷更要通过合法途径反映诉求，
不应采取这种对自己、对公众不
负责任的极端方式谋求解决。

本报96706热线消息（记者 张泰
来） 10日，一辆悬挂德州牌照的轿车
因号牌问题在济南被交警查处，被处
罚不是因为没有安装号牌，而是安装
号牌的方式太奇葩，别人正着安，而它
的车牌偏倒着安。且种种迹象表明，该
车这种倒安号牌的时间已经很长。

10日上午8点30分左右，槐荫交警
大队民警魏长河正在经六纬八路口执
勤，一辆黑色奔腾轿车沿经六路由东
向西驶进了他的视线。

“远远看着，它的车牌就不大对
劲。”魏长河说，等到车辆靠近，他再仔
细一看，这辆悬挂德州号牌的轿车车
牌竟然是倒着悬挂的，遂上前示意驾
驶员停车接受检查。

经查，驾驶员王某驾驶证件齐全。民
警询问为什么倒挂车牌，王某辩解自己
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在修车厂修车时工
作人员给安反了，自己没有发现。

“检查发现，这个车牌上的固封螺
丝已经生锈陈旧，明显这样安装已经
很长时间了，驾驶员不可能没有发
现。”魏长河说。

办案民警经过检查，发现这辆车
不仅号牌安装形式奇葩，而且逾期未
参加审验。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
定，民警对驾驶人王某的两项违法行
为做出罚款400元、记15分的处罚。

10日上午11点多，一名
中年女子不慎坠入西工商河
纱厂西街一处支流中。发现
情况后，在附近居住的单先
生从家里找来长梯和绳索赶
来救援，路过的热心市民也
纷纷伸出援手，一起将女子
拽上岸来。
本报记者 尉伟 摄影报道

河边竖梯救人

倒挂车牌上路

司机竟称不知道
该车两项违法被记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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